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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法及其实施条例

– 概论

– 专利权的主体

– 专利权的客体

– 授予专利权的条件

– 专利的申请

– 专利的申请的审查与授权

– 复审与无效

– 专利权的实施与保护



• 专利权的客体

–专利法中的发明创造

–不授予专利权的发明创造

–不授予专利权的主题

• 授予专利权的条件

–新颖性、创造性、实用性

–其他条件



专利保护的客体概述
• 不属于专利法意义上的发明创造（Art.2）
• 违反法律的发明创造（Art.5）
• 违反社会公德的发明创造（Art. 5）
• 妨害公共利益的发明创造（Art.5）
• 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获取或者利用遗传资源，并依赖该遗

传资源完成的发明创造（Art.5）
• 科学发现（Art.25）
• 智力活动的规则和方法（Art.25）
• 疾病的诊断和治疗方法（Art.25）
• 动物和植物品种（Art.25）
• 原子核变换方法以及用原子核变换方法获得的物质（Art.25 ）
• 对平面印刷品的图案、色彩或者二者的结合作出的主要起标识作

用的设计（Art.25 ）



在审查程序中的处理

贯穿整个审批程序，并先于新颖性创造性等的审查。

即：初审→实审→复审→无效宣告→行政诉讼

• 审查顺序：Art.2，Art.5，Art.25
• 都是驳回理由。

• 会结合后面的内容，介绍一些审查中用到的原则、方法，

帮助大家理解在法条背后的审查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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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保护的客体

• 发明创造 A2
– 将现行专利法实施细则第二条关于发明、实用新型
和外观设计的定义补充到专利法第二条的规定中，
使专利法该条规定更加完备。

– 发明：对产品、方法或者其改进所提出的新的技
术方案。

– 实用新型：对产品的形状、构造或者其结合所提
出的适于实用的新的技术方案。

– 外观设计：对产品的形状、图案、或者其结合以
及色彩与形状、图案的结合所作出的富于美感并适
于工业上应用的新设计。



专利保护的客体

• 专利法中，发明创造是指发明、实用新型
和外观设计的统称。通常所说的发明创造
是广义的，而专利法意义上的发明仅指发
明专利，是狭义的。

• 专利法所称的发明，是指对产品、方法或
者其改进所提出的新的技术方案。



专利保护的客体

技术方案的概念及解释：

技术方案是对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所采取的

包含有利用了自然规律的技术手段的集合
，也就是说，技术方案是针对所要解决的
技术问题而采取的一系列技术手段的集合
，技术手段通常是由技术特征来体现的。



专利保护的客体

• 发明既可以包括产品，也可以包括方法，
而这些产品或方法都是由技术方案来体现
的。这里所说的新的技术方案，是对可申
请专利保护的发明客体的一般性定义，不
是判断新颖性、创造性的具体审查标准。



技术方案的判断原则：
• 一项权利要求是否构成技术方案，要
看它是否采用了技术手段来解决技术
问题并获得技术效果。

• 一项技术方案应该同时具备技术手段、
技术问题和技术效果三要素。

• 通过技术手段解决的问题都是技术问
题，通过技术手段实现的效果都是技
术效果。



技术方案判断的注意事项：
• 重点是判断该方案是否采用了技术手段。
• 将权利要求的方案作为一个整体，判断整个方案
是否采用了技术手段，解决了技术问题并产生了
技术效果。

• 技术方案的判断一般无需借助现有技术，但是如
果审查员通过阅读说明书尚不能做出判断时，也
可以通过与现有技术的比较来确定是否是技术方
案。

• 上述“利用了自然规律”是为了排除利用人为规定
和经济规律等完成的发明，并不是要求说明书中
必须指明具体应用了什么自然规律。



专利保护的客体

• 例1：

• 权利要求：一种具有装饰性伞头的晴雨伞，包括
支撑伞布的伞柄和伞骨以及与伞柄的手持端固定
连接的伞头，其特征在于：所述伞头是具有气密
内腔的透明伞头，在伞头的内腔封装有防冻无菌
液体，能自由流动的小装饰物浸泡在所述液体中。

• 在说明书中记载了其要解决的问题是使雨伞更美
观。所达到的效果是使雨伞更美观。



• 该申请涉及一种具有装饰性伞头的晴雨伞，根据所属领域
的公知常识，其特征部分“所述伞头是具有气密内腔的透
明伞头，在伞头的内腔封装有防冻无菌液体，能自由流动
的小装饰物浸泡在所述液体中”都是伞头的具体结构特
征，是技术特征，这些特征构成的手段使该申请的雨伞头
有一个立体的、有动感的装饰物，因此该申请采用了技术
手段。

• 虽然说明书记载的所要解决的问题是使雨伞更美观，但是
通过进一步分析，可以确认，该发明实际上是采用在伞头
设置透明气密内腔，并在其中充入液体和小装饰物这些技
术手段，对雨伞结构进行改进，解决使小装饰物在伞头内
可视漂浮这样的技术问题，从而实现了伞头能够呈现漂浮
装饰这样的技术效果，至于雨伞美观只是该技术方案衍生
的视觉效果，并不能由此掩盖其构成技术方案的本质。因
此该权利要求请求保护的内容构成技术方案。



专利保护的客体

例2：
• 权利要求：一种利用香烟作广告的方法，将拥有
广泛使用者的香烟盒作为媒体进行广告活动，香
烟盒外表面中的一部分设置香烟厂家本身的商标、
图形及文字，而在香烟盒外表面的其余部分设置
其他的广告内容。

• 说明书中记载其要解决的问题是提供一种简单、
廉价、传播范围广的香烟广告的方法。



• 该申请涉及一种制作广告的方法，该方法
利用了香烟盒廉价、传播范围广的特点，
将特定的广告内容放在香烟盒上，并不涉
及香烟盒的构造，在该方法中，香烟盒仅
仅是广告内容的载体，其上的香烟厂家商
标、图形及文字是信息的具体内容。然
而，将香烟盒作为信息表述的载体，仅仅
涉及广告创意和广告内容的表达，其特征
不是技术特征，解决的问题也不是技术问
题。因而不能构成技术手段，该权利要求
限定的不是一个技术方案。



专利保护的客体

不是专利法意义上的产品发明：

• 声、光、电、磁、波等信号或者能量；气味；图
形、 平面、曲面、 弧线等本身不属于专利法第
二条第二款规定的专利法意义上的产品发明。

• 对于涉及这些主题的申请，审查员通常会只审查
权利要求的主题，即仅依据主题就可以直接认定
该权利要求的主题不符合专利法第二条第二款的
规定。



17

• 不授予专利权的主题 A5

–违反法律、社会公德或者妨害公共利益的发

明创造

–对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获取或者利用

遗传资源，并依赖该遗传资源完成的发明创

造，不授予专利权（驳回、无效）

专利保护的客体



专利保护的客体

例如：用于赌博的设备、机器或工具；吸毒
的工具；伪造国家货币、票据、公文、证
件、印章的设备等。

案例：一个派利分成法赌博的系统，所述系
统包括：一个视频服务器；一个游戏服务
器；和多个终端，所述视频服务器及多个
终端可通信地与所述游戏服务器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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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反法律的发明创造，不包括仅其实施为国家法
律所禁止的发明创造

•如各种武器的生产、销售及使用虽然受到国家法律的

限制，但这些武器本身及其制造方法仍然可授予专利

权

•用于医疗目的的一些药物：麻醉品、镇静剂、兴奋剂

专利保护的客体



20

–社会公德：

•是指公众普遍认为是正当的、并被接受的伦理
道德观念和行为准则

–如各种带有暴力凶杀图片的器具

–带有淫秽图片的外观设计

–克隆人的方法

专利保护的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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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妨害公共利益

•发明创造的实施或使用会给公众或社会造成危

害，或者会使国家和社会的正常秩序受到影响

–严重污染环境、破坏生态平衡

–伤害人民感情或民族感情

–宣传封建迷信

专利保护的客体



专利保护的客体

• 发明创造不妨害公共利益，但是其滥
用可能造成妨害，或者在产生积极效
果的同时还存在某种缺点──保护

如对人体有副作用的药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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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获取或者利用遗传资
源，并依赖该遗传资源完成的发明创造，不授予专利
权

–法律、行政法规是指我国法律、行政法规

–遗传资源、依赖的含义在实施细则26条中规定
• 专利法所称遗传资源，是指取自人体、动物、植物
或者微生物的任何含有遗传功能单位并具有实际或
者潜在价值的材料；

• 所称依赖于遗传资源完成的发明创造，是指利用了
遗传资源的遗传功能完成的发明创造。

专利保护的客体



审查中的处理方式

• 以公开文本的全部内容为准，不仅仅以权利要求
书内容为准；

• 全部违反：依据专利法第五条不能授予专利权；

• 部分违反法五条，其它部分是合法的：

明确告知申请人，申请文件中哪些部分、哪些内
容违反法五条的规定，适当说理并要求修改。

删除：授权；

不删除：不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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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保护的客体

• 不授予专利权的主题 A25
– 科学发现

– 智力活动的规则和方法

– 疾病的诊断和治疗方法

– 动物和植物品种（生产方法除外）

– 用原子核变换方法获得的物质

–对平面印刷品的图案、色彩或者二者的结合作出的主
要起标识作用的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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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发现

•科学发现是指对自然界中客观存在的物质、现象、

变化过程及其特性和规律的揭示

–电磁感应定律 ？

–发电机、电动机 ？

–一种存在于自然界的细菌菌种 ？

–一种用于发酵生产的纯化菌株 ？

专利保护的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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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力活动规则和方法
•智力活动的规则和方法是指导人们对信息进行思维、表
述、判断和记忆的规则和方法。

•由于智力活动的规则和方法（1）没有采用技术手段或者
利用自然规律，也（2）未解决技术问题和产生技术效
果，因而（3）不构成技术方案，不是专利法意义上的发
明创造

•如：教学方法、营销方法、游戏规则

专利保护的客体



涉及智力活动的规则和方法的两种情
况的处理

• 一项权利要求仅仅涉及智力活动的规则和方法

—— 不授予专利权

例：审查专利申请的方法、日历的编排规则和

方法”等（见指南中列举的内容）。

• 一项权利要求中既包括智力活动的规则和方法

的内容，又包括技术特征

—— 不能拒绝授予专利权

二、 智力活动的规则和方法



案例一：纱线毛羽的数据表示方法

权利要求：纱线毛羽的数据表示方
法，其特征是采用图形方式来表示毛羽
数据，每一个数据用一条竖线表示，竖
线的高度表示数据的大小，并沿水平方
向依次排列起来。

二、 智力活动的规则和方法



案例二：一种新的促销方法

权利要求：一种商品或服务的促销
方法，其特征在于该方法采用在销
售商品或服务过程中增加售后答题
环节来促进商品或服务的销售。

二、 智力活动的规则和方法



案例三：感潮河流水质预断方法

一种感潮河流的水质预断方法，其特征
是：它包括对河流沿岸现有的各个污染
源排放的污水进行水质和流量的常规实
测分析，至少设有三个测点，对河流同
时进行连续的水质和流量测定，进而提
出有评价意义的有关水质方面的预断数
据。

二、 智力活动的规则和方法



两种特殊情况的处理

1、一项权利要求，如果其主题名称为智
力活动的规则和方法，或者，除主题名
称之外，对其限定的全部内容均为智利
活动的规则与方法：

该权利要求涉及或实质上仅仅涉及智力
活动的规则和方法，不应被授予专利权。

二、 智力活动的规则和方法



例1：
一种存储介质，用于存储计算机可读程序，所述
程序可使计算机执行下述步骤：

• 检测交流电源适配器与计算机的连接或分离状
态；

• 当所述适配器从分离状态转变成连接状态时，
增加所述计算机的显示器的刷新率；以及

• 当所述适配器从连接状态转变成分离状态时，
降低所述计算机的显示器的刷新率。

两种特殊情况的处理



例2：
权利要求：一种治疗妇科炎症的胶囊制剂的质
量控制方法，其特征在于：质量控制方法由性
状、鉴别、检查和含量测定组成，其中鉴别是
对地稔、头花蓼、黄柏、五指毛桃和延胡索的
鉴别，含量测定是用高效液相色谱法对胶囊制
剂中没食子酸的含量测定。

案例分析：
该权利要求涉及药品的质量控制方法，一般来
说，质量控制方法都是人为的规定，测定哪些
成分，控制哪些指标，检测哪些项目，都是根
据产品的特点制定的。因此，质量控制方法的
主题就是一种智力活动的规则和方法。

两种特殊情况的处理



2、涉及计算机程序及程序产品的专利申请

的处理

软件、补丁、程序、程序产品：本身属于

智力活动的规则和方法，不授予专利权；

数据经过系统处理后显示在显示器上的图

形界面（介面）：实质上是计算机程序的

表现形式，属于智力活动的规则和方法，

不授予专利权。

两种特殊情况的处理



案例：

影像撷取装置的使用者介面，包括：影像

预览窗口、影像分析资料显示框及功能键

显示框。

这种使用者介面是一种计算机程序，属于

智力活动的规则和方法。

涉及计算机程序及程序

产品的专利申请的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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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的诊断和治疗方法

•识别、确定或消除病因或病灶的过程

•出于人道主义的考虑和社会伦理的原因

•这类方法往往以有生命的人体或动物体为实施对象，无

法在产业上利用，不具有实用性

专利保护的客体



（1）诊断方法：为识别、研究和确定有生命的人体
或者动物体病因或病灶状态的过程。

一项与疾病诊断有关的方法如果同时满足以下两
个条件，则属于疾病的诊断方法：

1）以有生命的人体或动物体为对象；

2）以获得疾病诊断结果或健康状况为直接目的。

例：诊脉法、足诊法、X－光诊断法、超声诊断法、胃肠造
影诊断法、患病风险度评估方法、治疗效果预测等。



实例

一种诊断胃炎的方法，所述方法包括：

• 测定样品中胃蛋白酶原Ｉ和胃泌素浓
度，并测定幽门螺杆菌的标志物的浓度或
有无；和

• 将得到的数据输入到数据处理器中，将
分析物浓度测量值与该分析物的预定临界
值进行比较，得出诊断结果。



 （2）治疗方法：为使有生命的人体或者动物体恢

复或获得健康或减少痛苦，进行阻断、缓解或者

消除病因或病灶的过程。

 包括以治疗为目的的或者具有治疗性质的各种方

法，预防疾病或者免疫的方法视为治疗方法。

 对于既可能包含治疗目的的，又可能包含非治疗

目的的方法，应当明确说明该方法用于“非治疗目

的”，否则不能被授予专利权。



不属于治疗方法的发明

• 制造假肢或假体的方法

• 通过非外科手术方式处置动物体以改变其生长特
性的畜牧业生产方法；

• 动物屠宰方法；

• 已经死亡的人体或动物体的处置方法；

• 单纯的美容方法；

• 使处于非病态人体或动物体提高舒适度、愉快程
度的方法；

• 杀灭人体或动物体外部虱子或跳蚤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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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外科手术方法
•指使用器械对有生命的人体或者动物体实施的剖开、切
除、缝合、纹刺等创伤性或者介入性治疗或处置的方法。

•治疗目的：属于治疗方法，根据专利法第二十五条第一

款第（三）项的规定的不授予专利权；

•非治疗目的：由于是以有生命的人或动物为实施对象，

无法在产业上使用，因此不具备实用性（美容方法）

专利保护的客体



43

–动物和植物品种

•植物品种由《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保护

•微生物──保护（有保藏要求）

•动物和植物品种培育、生产方法:

–非生物学方法、主要是非生物学方法（人的技术介入程

度对该方法所要达到的目的或者效果起主要的控制作

用或者决定作用，可以保护）

–主要是生物学方法（不保护）

专利保护的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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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子核变换方法以及用该方法获得的物质

•关系到国家的重大利益，不宜为人垄断，不宜公

开，多为威胁人类安全的物质，专利制度不予鼓

励，因此不授予专利权

•实现核变换方法的装置、设备、仪器等（保护）

专利保护的客体



45

–对平面印刷品的图案、色彩或者二者的结合作出

的主要起标识作用的设计

• “平面印刷品”主要指平面包装袋、瓶贴、标贴等附着

于其他产品之上、不向消费者单独出售的二维印刷品；

• “主要起标识作用”是指外观设计的图案、色彩或者二

者的结合主要是用于识别产品的来源或者生产者，而不

是因为产生“美感”而吸引消费者。

•纺织品花色或者图案通常不是主要起标识作用，不在被

排除范围内。

专利保护的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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瓶贴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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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装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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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纺织品花色或者图案通常不是主要起标识作用，

不在被排除范围内。

专利保护的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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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前的新颖性 修改后的新颖性
第二十二条

新颖性，是指在申请日以前
没有同样的发明或者实用新型
在国内外出版物上公开发表过、
在国内公开使用过或者以其他
方式为公众所知，也没有同样
的发明或者实用新型由他人向
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提出过申
请并且记载在申请日以后公布
的专利申请文件中。

第二十二条
新颖性，是指该发明或者实用
新型不属于现有技术；也没有
任何单位或者个人就同样的发
明或者实用新型在申请日以前
向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提出过
申请，并记载在申请日以后公
布的专利申请文件或者公告的
专利文件中。

本法所称现有技术，是指

申请日以前在国内外为公众所
知的技术。

授予专利权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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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明和实用新型

– 现有技术 是指申请日以前在国内外为公众所知的技术
A22

• 现有技术的时间界限

–申请日或者优先权日以前

• 现有技术的地域界限

–国内外

• 现有技术的公开方式

–出版物公开、使用公开、其他方式公开

授予专利权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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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开对象

• 公众：不特定的任何人

– 公开内容

• 有关技术内容已经处于向公众公开的状态，使想要了解

其技术内容的人都有可能通过正当途径了解。

• 向公众公开的状态客观存在就已经公开，有没有人、有

多少人实际上已经了解该技术是无关紧要的。

授予专利权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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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宽现有技术的范围

•现有混合新颖性标准存在以下问题

–出版物与非出版物之间的界限有时难以划分

–对在国外已经被公开使用过或者公开销售过的产品
或者方法授予专利权，无法提高我国授权专利的质
量和水平，并且会损害公众的合法利益，也不利于
企业之间的公平竞争。

•何种证据能够证明相关技术已经在国外公开使
用或者以其他方式为公众所知，将在《审查指
南》中规定

授予专利权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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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予专利权的条件

– 新颖性

• 该发明或者实用新型不属于现有技术；

• 也没有任何单位或者个人就同样的发明或者实用新

型在申请日以前向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提出过申

请，并记载在申请日以后公布的专利申请文件或者

公告的专利文件中。

• 参照对象——现有技术、抵触申请

• 时间界限——申请日（优先权日）



优先权日

申请人自发明或者实用新型在国内外第一次提
出申请之日起12个月内，又再次向国家知识产
权局提出相同主题的专利申请的，在符合法律
规定的前提下可以依法享有优先权，其第一次
申请的申请日为在后申请的优先权日。

例如：

优先权日（98.11.1） 申请日（99.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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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抵触申请

–任何人在申请日前提出，并在申请日（含当日）后
公开的申请

–A、B两份申请：同样的发明创造、A申请在前，公
开在后

–同一申请人的两份申请也可能构成抵触

A

的
申
请
日

A

的
公
开
日

B

的
申
请
日

2009.11.1 2011.5.12010.3.1

授予专利权的条件



1.形式判断要素：

•申请日在先，公布日在后；

•中国专利申请。

2.内容判断

只有形式上符合并且内容相同才能确定
为抵触申请。



3.使用限制

抵触申请不属于现有技术，只能用于
新颖性判断。

注意的两个问题：

• 可以使用抵触申请的说明书、权利要

求书和附图，但不可以使用摘要。

• 上述中国专利申请包括进入中国国家

阶段并且作出中文公布的PCT申请。



PCT申请简介：

PCT申请是按照专利合作条约（即PCT）
向PCT的国际受理局（中国国家知识产权
局是受理局之一）提交的国际申请。

PCT国际阶段，重要流程：

提出申请 指定国 国际局公布

PCT国家阶段，重要流程：

申请人办理进入国家阶段的手续 初
步审查 中国专利公报公布







61

• 不丧失新颖性的例外（新颖性宽限期） A24 R31 

– 适用情形

•在中国政府主办或者承认的国际展览会上首次展出

•国务院主管部门或者全国性学术团体召开的学术会议或

者技术会议上首次发表

•他人未经申请人同意而泄露内容的

–效力：不构成对自己申请的公开,但也不产生优先

权

–期限：申请日前6个月

授予专利权的条件



新颖性审查的一般步骤

1、判断技术方案是否相同：

①确认权利要求中的技术方案

②分解成技术特征

③识别对比文件技术方案所有技术特征

④全部技术特征逐一对比，

根据对比结果确认技术方案是否相同。

2、确定是否适用于相同技术领域、解决
相同的技术问题，具有相同的预期效果。

3、综合上述分析确定是否是相同发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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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造性 A22

–是指与现有技术相比，该发明具有突出的实质性

特点和显著的进步，该实用新型具有实质性特点

和进步

• 参照对象：现有技术（不包括抵触申请）

• 条件

–发明——突出的实质性特点和显著的进步

–实用新型——实质性特点和进步

授予专利权的条件



突出的实质性特点

发明有突出的实质性特点是指对所属技
术领域的技术人员来说，发明相对于现有
技术是非显而易见的。

发明是所属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在现有
技术的基础上仅仅通过合乎逻辑的分析、
推理或者有限的试验可以得到的，则该发
明是显而易见的。



• 显著的进步

指发明与现有技术相比能够产生有益的技术效果。

总结：

“非显而易见性”+有益的效果

创造性



发明创造性的审查

审查顺序：新颖性 创造性

一、审查原则

◆将一份或多份现有技术中的不同的技术内
容组合在一起进行评价

技术方案

◆发明作为一个整体 技术领域

解决的技术问题

产生的技术效果



审查基准

(一)、“突出的实质性特点”的判断

1、确定 接近的现有技术

2、确定发明的区别特征和实际解决的技术
问题



通常按照如下顺序考虑并选择 接近的现有技术：

（1）优先考虑技术领域相同或相近的现有技术；技术领

域相同或相近时，优先考虑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技术

效果或用途 接近的现有技术，其次考虑公开了发明的

技术特征 多的现有技术。

（2）无相同或相近技术领域的现有技术时，可以考虑选

择与要求保护的发明技术领域不同，但能够实现发明的

功能，并且公开发明的技术特征 多的现有技术作为

接近的现有技术。

（3）在实际确定 接近的现有技术时，除考虑独立权利

要求外，还可以考虑对比文件中公开的发明从属权利要

求技术特征的多少，以便于从属权利要求创造性的评价。



确定发明实际解决的技术问题的依据包括：

（1）说明书中明确记载的区别技术特征在发明中的作

用、发明所要解决的问题或发明的技术效果。

（2）说明书中未明确记载，但本领域技术人员根据现

有技术可以预期或确认的关于区别技术特征在发明中客观

上具有的作用或使发明客观上达到的技术效果。

原则上，构成发明技术方案的所有技术特征（如构成某

装置的部件以及连接关系）在整体技术方案中所产生的技

术效果，均可以作为确定发明实际解决技术问题的依据，

只要这些技术效果是所属领域技术人员可以预期的。



确定发明实际解决的技术问题的步骤如下：

第一步，根据 接近的现有技术确定发明的区

别技术特征；

第二步，说明书中记载了区别技术特征对应的

技术问题时，一般该技术问题即为发明实际解决

的技术问题；

第三步，说明书中未记载区别技术特征对应的

技术问题时，确定区别技术特征在发明中的作用

及使发明达到的技术效果，并由此确定发明实际

解决的技术问题：



（1）如果说明书记载了区别技术特征使发明达

到的技术效果，且该技术效果可以得到确认，则

根据区别技术特征使发明达到的技术效果确定发

明实际解决的技术问题；

（2）如果说明书未记载区别技术特征使发明达

到的技术效果，可以根据本领域技术人员能够预

期的技术效果确定发明实际解决的技术问题；

（3）如果 接近的现有技术与发明的技术效果

相同，那么发明实际解决的技术问题就是提供另

一种与现有技术具有相同或类似技术效果的其他

替代方案。



确定发明实际解决的技术问题时应当注意：

（1）不应将发明的技术方案作为重新确定后的发明实际解决的技

术问题。在实际解决的技术问题中也不应包含解决该问题的技术手段。

例如上述案例中，发明实际解决的技术问题是“如何提高防龋齿的洁

齿组合物的牙齿抛光效果”，而不是“提供一种具有磨料抛光材料的

洁齿组合物”，也不是“用磨料抛光材料提高防龋齿的洁齿组合物的

牙齿抛光效果”。

（2）发明实际解决的技术问题要依据区别技术特征在整个发明中

与其它技术特征之间的相互作用来确定，不能局限于区别技术特征本

身固有的功能或效果。

（3）发明说明书中没有记载、本领域技术人员又不能预期的技术

效果，不能作为确定发明实际解决的技术问题的依据。

（4）不能使用申请日或优先权日之后获得的知识确定发明实际解

决的技术问题。



3、判断要求保护的发明对于本领域的技术
人员来说是否显而易见

◆依据本领域技术人员在发明申请日之前
的技术水平及其合理预期，确定现有技术
整体上是否存在启示－－将上述区别特征
应用到该 接近现有技术以解决其存在的
技术问题的启示；

◆确定发明从整体上是否显而易见



常见技术启示：

(1)所述区别特征为公知常识

例如：

权利要求：一种提环开口瓶盖，其特征在于
是在小口的玻璃瓶盖(2)上加有提环(3)，
提环(3)与瓶盖(2)之间以冲压铆合(4)铆
定，铆合点的两侧向斜下方压有开口线
(5)、(6)，其玻璃瓶盖由金属薄片制成。

对比文件：公开了一种同样的提环开口瓶盖

未提及瓶盖由金属薄片制成。



“公知常识”

例如为本领域中解决该重新确定的技术问

题时的惯用手段。

还可以是公知的教科书或工具书等中披露

的解决该重新确定的技术问题的技术手段。

还可以是教科书、工具书中为解决相关技

术问题而引用的其他文献披露的内容。



(2)、所述区别特征为与 接近的现有技术
相关的技术手段

例如：

权利要求：一种防治脚后跟皲裂的袜子，
其特征在于脚后跟袜内面设置一层浸有乳
胶的布片。



对比文件：

一个技术方案公开了一种防治脚部皲裂保健
袜，由袜体1和乳胶2构成，乳胶2附设在袜
体1的袜跟部。

另一个技术方案公开了防治脚后跟皲裂护
具，是在脚后跟套子内面设有一层浸有乳
胶的布片。



(3)、所述区别特征为另一篇对比文件中披

露的相关技术手段，该技术手段在该对比文

件中所起的作用与该区别特征在要求保护的

发明中为解决该重新确定的技术问题所起的

作用相同。



例1：

权利要求1：设置有排水凹槽的石墨盘式制
动器，所述凹槽用以排除为清洗制动器表
面而使用的水。

对比文件1：一种石墨盘式制动器。

对比文件2：在金属盘式制动器上设有用于
冲洗其表面上附着的灰尘而使用的排水凹
槽。



（4）其他对比文件中披露了不同于发明区

别技术特征的技术手段，其与发明的区别

技术特征具有相同或类似的作用，本领域

技术人员能够通过公知的变化或利用公知

的原理对该技术手段进行改型，将其应用

于 接近的现有技术中获得发明，且可以

预期其效果。



（5）现有技术中虽然没有教导，但出于解

决本领域中公认的问题或满足本领域普遍

存在的需求的目的，如出于更便宜、更洁

净、更快捷、更轻巧、更耐久或更有效的

考虑，使得本领域技术人员有动机及能够

采用已知技术手段对 接近的现有技术进

行改进而获得发明，并可以预期其效果。



通常情况下认为不存在技术启示的情形：

（1）所述区别技术特征公开于作为 接近

的现有技术的对比文件的其他部分，根据

发明和／或现有技术的教导，该技术手段

所起的作用与该区别特征在要求保护的发

明中为解决发明实际解决的技术问题所起

的作用不同；



（2）其他对比文件中公开了发明的区别技

术特征，但这些技术特征在现有技术中所

起的作用与在发明中的作用不同；



（3）其他对比文件中公开了发明的区别技术特

征，并且这些技术特征在现有技术中所起的作

用与在发明中的作用相同，但将这些技术特征

应用于 接近的现有技术时存在技术障碍；

（4）作为 接近的现有技术的对比文件的其他部

分，或者其他对比文件，给出了与发明相反的

教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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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予专利权的条件

–实用性

• 能够制造或者使用，并且产生积极效果

–产品－－制造

–方法－－使用

–工农业上应用

–可重复制造或者使用

–有益于社会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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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不具有实用性的案例

–不具备再现性：医生的处方

–违背自然规律：永动机

–利用独一无二的自然条件的产品

–非治疗性的外科手术方法

–没有积极效果

授予专利权的条件



发明或者实用新型在提出申请之日，其

产生的经济、技术和社会效果是所属技
术领域的技术人员可以预料到的。

积极的，有益的。

不要求完美无缺的效果，可以在某些
方面存在缺陷，但在其他方面有益
（如，药物的毒副作用）

不应导致技术上的明显倒退、明显无
益、脱离社会需要、有害无益或者整
体变劣



“能够制造或使用”是指发明或者实用新型的技
术方案具有在产业中被制造或使用的可能
性。

满足实用性要求的技术方案不能违背自然
规律并且应当具有可再现性。

因不能制造或使用而不具备实用性是由技
术方案本身固有的缺陷引起的，与说明书
公开的程度无关。



典型情形的判断规则

（一）无再现性

具有实用性的发明或者实用新型专利申请
主题，应当具有再现性。

再现性，是指所属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
根据公开的技术内容，能够重复实施专利
申请中为解决技术问题所采用的技术方案。



例1：
一种容器代笔画法，用装有墨的容器在宣

纸上直接泼出画作。

由于每次采用此方法均能泼出画作，即认为

该方法具有相同的实施结果，具有再现
性，而不论每次所泼出的画作本身是否相
同。



2、无再现性与产品成品率低的本质不同

成品率低

无再现性

技术条件影响

确保技术条件

注意



3、化学领域不具有实用性的两类情形

菜肴和烹调方法

不适于在产业上制造和不能重复实施的菜肴，不
具备实用性，不能被授予专利权；依赖于厨师的
技术、创作等不确定因素导致不能重复实施的烹
调方法不适于在产业上应用，也不具备实用性，
不能被授予专利权。



医生处方

医生根据具体病人的病情所开的药方。

医生处方和医生对处方的调剂以及仅仅
根据医生处方配药的过程，均没有工业
实用性，不能被授予专利权。

http://pic.sogou.com/pics/pics?query=%D2%BD%C9%FA&mode=1&pid=sohu&cpc=&page=2&did=25&gid=0


（二）违背自然规律

具有实用性的发明或者实用新型专利申
请应当符合自然规律。

特别注意，违背能量守恒
定律的专利申请的主题

典型例子：永动机

实用性 ×



• 船舶的水动力装置，在船舶上安装水轮

发电机组，利用船舶前进时在尾部所造

成的水头来推动水轮发电机组，再通过

电动机带动推进器推动船体运动。

• 实用性



（三）利用独一无二的自然条件的产品

具备实用性的发明或者实用新型专利申请不得是由自然
条件限定的独一无二的产品。

生产该产品的方法也因不能在产业上使用而不具备实用
性。
例如：

在三峡库区修建带有发电、航运功能的拦河大坝。
利用三座拦河大坝来控制长江水，以保护长江中、下游

地区安全的。
利用新建电站来发展航运事业的。



（四）人体或者动物的非治疗目的的外科手术方法

采用外科手术从活牛身上取牛黄的方法；

为辅助诊断而采用的外科手术方法；

为非治疗目的的美容而实施的外科手术方
法；



（五）测量人体或动物体在极限情况下的生理参
数的方法

需要将被测对象置于极限环境中，这会对
人或动物的生命构成威胁，

不同的人或动物个体可以耐受的极限条件
是不同的，需要有经验的测试人员根据被
测对象的情况来确定其耐受的极限条件，

这类方法无法在产业上使用
实用性 ×



下述两种测量方法

属于不具备实用性的情况：

（1）通过逐渐降低人或动物的体温，以
测量人或动物对寒冷耐受程度的测量方
法；

（2）利用降低吸入气体中氧气分压的方
法逐级增加冠状动脉的负荷，并通过动脉
血压的动态变化观察冠状动脉的代偿反
应，以测量冠状动脉代谢机能的非侵入性
的检查方法。



（六）无积极效果

预期的积极效果，有害而无益、明显无益、

脱离需要×
积极效果的判断:

能否产生预期的积极效果，不能依据该
发明是否被社会采用或产生足够的经济
效益。许多产品发明都没有被社会采用
或在实施后未产生足够的经济效益，但
它们的技术方案是能产生技术效果的。



（二）实用性的“能够制造或使用”与A26.3的“所属技
术领域的技术人员能够实现”
实用性：客观上技术方案是否有缺陷(技术方案自
身的性质，客观规律)

A26.3：说明书的公开程度(主观原因)

要求保护的主题明显违背自然规律时：

不具备实用性；

说明书记载的原理不清楚，审查员怀疑其原理违
背自然规律时：

不具备实用性 或者 申请公开不充分

说理与结论在逻辑上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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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前的外观设计授权条件 修改后的外观设计授权条件

第二十三条

授予专利权的外观设计，

应当同申请日以前在国内外出
版物上公开发表过或者国内公
开使用过的外观设计不相同和
不相近似，并不得与他人在先
取得的合法权利相冲突。

第二十三条
授予专利权的外观设计，应当不

属于现有设计；也没有任何单位或者
个人就同样的外观设计在申请日以前
向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提出过申请，
并记载在申请日以后公告的专利文件
中。

授予专利权的外观设计，与现有
设计或者与现有设计特征的组合相
比，应当具有明显区别。

授予专利权的外观设计不得与他
人在申请日以前已经取得的合法权利
相冲突。

本法所称现有设计，是指申请日
以前在国内外为公众所知的设计。

授予专利权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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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观设计

– 现有设计：是指申请日以前在国内外为公众所知的

设计。

• 时间界限：申请日或者优先权日

• 公开方式：发表、使用

• 公开地域：国内外

授予专利权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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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观设计的授权条件

–不属于现有设计；

–也没有任何单位或者个人就同样的外观设计在申请日

以前向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提出过申请，并记载在申

请日以后公告的专利文件中；

–与现有设计或者与现有设计特征的组合相比，应当具

有明显区别；

–不得与他人在申请日以前已经取得的合法权利相冲突。

授予专利权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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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予专利权的条件

–“新颖性”
•不属于现有设计

–授权的外观设计与每一项现有设计单独相
比，应当具有明显区别。

–这一标准排除简单的商业性转用类设计，
也排除与现有设计不相同但与现有设计的区
别对产品的整体视觉效果不具有显著影响的
外观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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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性转用

汽车 玩具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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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发明和实用新型相类似，在外观设计专

利授权标准中引入抵触申请的规定

–没有任何单位或者个人就同样的外观设计

在申请日以前向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提出

过申请，并记载在申请日以后公告的专利

文件中。

–禁止重复原则的落实需要排除外观设计抵

触申请。

授予专利权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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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予专利权的条件

– “创造性”
• 授予专利权的外观设计与现有设计或者现有设计特征的

组合相比，应当具有明显区别 。

•允许将两项或者两项以上现有设计的特征组合起来，判

断申请获得专利权的外观设计与之相比是否具有明显区

别。

•这一标准排除将惯常设计特征、知名产品的设计特征组

合而成的设计，也排除对多项现有设计的特征进行简单

组合而成的设计。



109

组合对比

在先设计1

本专利

在先设计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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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他人在先取得的合法权利不相冲突

• 在先权利的范围：

–商标、著作权、产品装潢、企业名称、肖像等

–他人的合法权利必须在外观设计专利申请日前取

得，他人在外观设计申请日后授权日前取得的权利

不影响外观设计专利权的授予。

• 以此为理由请求无效的特殊要求 R65 
–提交生效的能够证明权利冲突的处理决定或者判决

（草案建议修改为“提交证明权利冲突的证据”）

授予专利权的条件



111

修改前 修改后

第九条

两个以上的申请人分别就

同样的发明创造申请专利的，
专利权授予最先申请的人。

实施细则 第十三条
同样的发明创造只能被授

予一项专利。

第九条
同样的发明创造只能授予

一项专利权。但是，同一申请
人同日对同样的发明创造既申
请实用新型专利又申请发明专
利，先获得的实用新型专利权
尚未终止，且申请人声明放弃
该实用新型专利权的，可以授
予发明专利权。

两个以上的申请人分别就
同样的发明创造申请专利的，
专利权授予最先申请的人。

授予专利权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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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予专利权的条件

• 禁止重复授权原则 A9
– 含义

• 同样的发明创造只能被授予一项专利。
–同样的发明或者实用新型：以权利要求的内容
为准

–同样的外观设计：要求保护的产品的外观设计
相同或者实质相同（指南修改草案）

• 同时提出的相同申请，由申请人协商确定申请人

– 先申请原则
• 含义

–两个以上的申请人分别就同样的发明创造申请
专利的，专利权授予最先申请的人。



113

• 问题的由来

–审查指南的规定及其背景

–产生的争议

•是否符合实施细则第13条第一款规定的“同样的发明创

造只能被授予一项专利”

•变相延长专利保护期限

•实用新型专利期限届满后公众实施该技术，却可能被诉

侵犯发明专利权

授予专利权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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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权日新型申请日 声明放弃日

发明申请日

公开

长20年

1

2

超出20年

授予专利权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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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予专利权的条件

–禁止重复授权原则的特殊情形

• 同一申请人同日对同样的发明创造既申请实

用新型专利又申请发明专利，先获得的实用

新型专利权尚未终止，且申请人声明放弃该

实用新型专利权的，可以授予发明专利权。

• 细则和指南将规定具体操作程序。




	授予专利权的条件
	专利法及其实施条例
	专利保护的客体概述�
	在审查程序中的处理
	专利保护的客体
	专利保护的客体
	专利保护的客体
	专利保护的客体
	专利保护的客体
	专利保护的客体
	专利保护的客体
	专利保护的客体
	专利保护的客体
	专利保护的客体
	专利保护的客体
	专利保护的客体
	专利保护的客体
	专利保护的客体
	审查中的处理方式�
	专利保护的客体
	专利保护的客体
	专利保护的客体
	涉及智力活动的规则和方法的两种情况的处理
	案例一：纱线毛羽的数据表示方法 
	案例二：一种新的促销方法
	案例三：感潮河流水质预断方法
	两种特殊情况的处理
	专利保护的客体
	     实例
	不属于治疗方法的发明�
	专利保护的客体
	专利保护的客体
	专利保护的客体
	专利保护的客体
	瓶贴设计
	包装袋
	专利保护的客体
	授予专利权的条件
	授予专利权的条件
	授予专利权的条件
	授予专利权的条件
	授予专利权的条件
	授予专利权的条件
	授予专利权的条件
	授予专利权的条件
	 发明创造性的审查
	授予专利权的条件
	授予专利权的条件
	典型情形的判断规则
	例1：
	（二）违背自然规律
	（三）利用独一无二的自然条件的产品
	（四）人体或者动物的非治疗目的的外科手术方法
	（五）测量人体或动物体在极限情况下的生理参数的方法
	（六）无积极效果
	授予专利权的条件
	授予专利权的条件
	授予专利权的条件
	授予专利权的条件
	商业性转用
	授予专利权的条件
	授予专利权的条件
	组合对比
	授予专利权的条件
	授予专利权的条件
	授予专利权的条件
	授予专利权的条件
	授予专利权的条件
	授予专利权的条件

